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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永安區 112年「環境與健康促進回饋金」申請書 

 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 

  

申

請

人

資

料

填

寫

欄  

申 請 人 
姓 名 

 
出生日期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身分證 
字  號 

          
聯絡電話 

(市話) 

(行動) 

□ 申請日前 3 個月內之個人

或全戶戶籍謄本 1份(應含

有詳細記事)。 

□ 國民身分證正本、印章(查

驗及用印後返還)。 

 
戶籍地址： 
高雄市永安區________里_________路_______巷______弄______號           
 
通訊地址：□同戶籍地址 
____市____區________里_________路_______巷______弄______號  
 
109年 12月 31日終止日戶籍里別:高雄市永安區_________里 

切          

結        

填         

具 

一
□
未
滿
18
歲
申
請
切
結 

申請人未滿 18 歲辦理「環境與健康促進回饋金」，提供之資料內容若有任何疏漏、錯誤或

不實，衍生之糾紛及責任問題，由申請者本人(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)自行負責。 

申請人之父親或未成年子女及權利義務行使負擔(或監護)人：            

     身分證字號: 

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室內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申請人之母親或未成年子女及權利義務行使負擔(或監護)人：            

     身分證字號: 

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室內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二
□
代
辦
委
託
切
結 

 (

與
申
請
者
關

係
：    )    

係
：        ) 

茲因□工作□路途遙遠□其他：________________無法親自辦理「環境與健康促進回饋金」

申請事宜，特委託代為申辦，申請案所提出之資料均為申請人本人親自提供，內容若有任

何疏漏、錯誤或不實，衍生之糾紛及責任問題，與受委託人無關，由申請人本人自行負責。 

受委託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室內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三
□
同
意
匯
入
指
定
帳
戶
切
結 

茲因申請人未滿 18歲，無法提供申請者帳戶(或無帳戶)辦理「環境與健康促進回饋金」申

請事宜，特將此回饋金匯入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帳戶，指定戶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帳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，申請案所提出之資料均為申請者(或 18 歲以下父母雙方或

監護人)親自提供，內容若有任何疏漏、錯誤或不實，衍生之糾紛及責任問題，由申請人自

行負責。 

    指定帳戶者姓名： 

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室內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蓋章) 

1. 申請人已詳閱「高雄市永安區環境與健康促進回饋金」通知單及申請書之規定，並主動提供本回

饋金審查所需正確相關資料。 

2. 所述事實及證明文件皆屬實在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民、刑事法律責任，並返還回饋金。 

3. 如有基於個案評估及審核之必要，同意授權主管機關得調閱本人及家屬之戶籍等有關資料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 ：_________________(簽名或蓋章) 

本欄由區公所填寫 

 
受理 
編號 

本欄由區公所填寫 確  認 
資格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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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

分

證

明

文

件 

本欄貼申請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【申請人】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

備註:未滿 18歲無身分證免附 

【申請人】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備註:未滿 18歲無身分證免附 

本欄貼 18歲以下申請人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【18歲以下申請人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】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(或浮貼) 

【18歲以下申請人之父母雙方或監護人】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(或浮貼) 

本欄貼受委託人之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

【受委託人】 

國民身分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

【受委託人】 

國民身分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

撥
款
方
式
（
請
勾
選
一
項
） 

………此處浮貼申請人(法定代理人或指定帳戶)存簿封面帳號影本………  

□ 1.匯入申請人本人(法定代理人或指定帳戶)之永安區農會存簿帳戶  

      ６１９－□□□□－□□－□□□□□－□－□       

□ 2.匯入申請人本人(法定代理人或指定帳戶)之郵局存簿帳戶 

     郵局機構名稱：        郵局       分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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備註：凍結帳戶之申請人以支票方式領取，申請時請檢具相關證明。 

1.請優先提供永安區農會存簿帳戶(免手續費)，非永安區農會帳戶(需自付匯款手續費逕行扣除) 

2.申請者倘為未成年人或受監護宣告者，得檢附法定代理人或監護人之金融帳戶存摺封面影本 

審
核
欄 

收件人 里幹事 初  審 複  審 

    

 

總代號 

 
郵局機構存款帳號(分行別、科目、編號、檢查號碼) 

 

帳 
號 

永安區農會為區公所公庫 

農會匯款可節省作業時間 


